105年度TIPA『大專校院研發機構人員專班』報名表
北部場(智財經營)：7月7~8日（週四~五）集思台大會議中心
南部場(智財經營)：7月14~15日（週四~五）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系教室
北部場(法規與合約)：8月18~19日（週四~五）集思台大會議中心
南部場(法規與合約)：8月25~26日（週四~五）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系教室
	基本資料

	中文姓名
	
	性　　別
	男      女

	英文姓名
	(與護照同)

	服務單位
	
	所屬部門
	

	職　　稱
	
	智慧財產相關經歷年資
	

	電　　話
	
	手    機
	

	傳　　真
	
	E-mail
	

	聯絡地址
	

	最高學歷
	專科 學士 
碩士 博士 
其它
	個人背景
（可複選）
	專利 商標 著作權
法律 管理 財金其他

	畢業學校/
系所
	

	用　　餐
	葷
素
	曾為TIPA學員
	是，
參訓班別：           
否


履行個資法第8條告知義務聲明：
教育部、經濟部智慧財產局(以下簡稱智慧局)及智慧財產培訓學院(以下簡稱TIPA)執行105年大專校院研發機構人員專班(以下簡稱本專班)業務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(以下簡稱個資法)第8條之規定，告知台端下列事項，請台端於報名本專班前詳閱：
1. 教育部、智慧局及TIPA取得台端資料，目的在進行本專班相關作業，其蒐集、處理及使用台端的資料受到個資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。本次蒐集與使用台端的資料，利用方式為分析資料、成效追蹤等，利用期間為永久，利用之地區、範圍與對象為智慧局及TIPA。
2. 就教育部、智慧局及TIPA蒐集之台端資料，台端依個資法第3條規定得向TIPA請求查詢閱覽、製給複製本、補充或更正、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，必要時亦可請求刪除，惟屬教育部、智慧局及TIPA依法執行職務所必須保留者，得不依台端請求為之。
3. 台端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惟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教育部、智慧局及TIPA將無法受理台端報名本專班。


